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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市人民政府 

 与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联系制度的通知 

 （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６日津政发〔１９９４〕２３号）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政府的根本宗旨，密切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虚心听取意见，自觉接受监督，是做好政

府工作的基本保证。多年来，市人民政府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基本工作思路，对事关全市经济建设、改革

开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大事，都利用各种形式征求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各界人士的意见，实行民主、科

学决策，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效。为了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我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决定建立市人民政府与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联系制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联系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的工作要在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和市政协的领导下进行，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会同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市政协办公厅具体组织实施。 

 二、市人民政府与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的联系，主要采取以下形式： 

  （一）市长、副市长、秘书长与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进行座谈。每次座谈邀请二十至三十名代表、委员参加。邀请市

人大常委会、市政协的有关领导出席，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和有关委、办、局负责人列席。主要听取代表、委员对市人民政府工作的

建议、批评和意见。座谈会每半年安排一次。 

  市人民政府邀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参加有关会议。市人民政府召开的会议，根据需要邀请有关方面的代表、委员参

加，听取他们的意见。 

  市政府领导同志可就某方面的工作问题随时约见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征求意见。 

  建立与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的信访联系。代表、委员来信分别请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室、市政协提案办公室审查

后，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提案处理办公室）呈市长、副市长、秘书长阅处或责成有关部门办理。 

  （二）市人民政府各委、办、局可邀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就本部门的工作进行专题座谈。座谈会由各委、办、局与

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和市政协专门委员会协调安排，专题座谈会每季度安排一次。 

  各委、办、局与市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和市政协各专门委员会进行对口座谈，通报本部门工作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

和建议。对口座谈会和与代表、委员专题座谈会可一并举行，每半年安排一次。 

 三、与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联系活动的安排组织工作，分别由以下部门负责办理。 

  （一）市长、副市长、秘书长与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座谈和约见活动，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根据领导同志的意见提出

日程安排，与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联系商定，并组织落实与会代表、委员名单。市人民政府邀请市人大代表、市政

协委员参加有关会议，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与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联系并组织落实。 

  （二）市人民政府各委、办、局与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的专题座谈会和与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各有关委员会的对口

座谈会，由各委、办、局直接与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有关委员会联系办理。 

 四、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在座谈、约见中提出的意见、建议，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分别会同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整理后，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安排承办，有关委、办、局要认真办理，将结果直接答复代表、委员，并抄送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市政协办公厅。 

 五、各区、县人民政府亦应加强与本区、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系，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工作。各

区、县人民政府联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方法，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与本区、县人大常委会、政协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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